附件4

家庭农场认定书

       家庭农场：

经     市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和公示，（家庭农场主）组织成立的        家庭农场，符合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标准，准予登记，特发此证明。

该家庭农场坐落于    县   乡（镇）  村，经营项目为          ，经营规模为         ，农场主要劳动力  人。

证书有效期为     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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